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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仓汇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

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

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

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

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

昱平等 42 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114,585,062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上海天纪投

资有限公司发行 29,000,000股股份，新增股份的锁定期分别为 12个月或 36个月。

上述股份已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11 月 26 日，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置跌涨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不低于 25%，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尚需办理下列后续事项： 

（1）上市公司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2）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协议和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

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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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

公司”）委托，担任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遵循客观、

公正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上，本独立财

务顾问出具了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所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的

依据是本次交易各方提供的资料，提供方对所提供的为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意

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

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

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责

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独

立财务顾问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

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顾

问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意见书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发布的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和相关的评估报告、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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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核查意见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核查意见书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新嘉联、发行

人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88 

巴士在线、标的公司 指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巴士在线股东 指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

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

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

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

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

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勇、

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 42 名交易对

方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 指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补偿义务人 指 

王献蜀、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

图、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

红、武新明、柴志峰、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

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

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

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

等 40 名相关主体 

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 指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高霞、

王丽玲、高军、邓长春、孟梦雅、夏秋红、杨方、吴旻、

邓欢等 11 名补偿义务人 

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 指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

图、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武新明、柴

志峰、黄金辉、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袁博、

罗爱莲、舒云、宋宏生、姚婷、段春萍、熊小勇、方莉、

龚天佐、张世强、周远新、张昱平、周文国等 28 名补偿

义务人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新嘉联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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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并向天纪投资发行股

份募集资金 34,394 万元，所募集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

后全部用于支付前述现金对价。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互为

条件，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

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

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核准），则本

次交易自始不生效 

设定第三方权利 指 
在权利上设定涉及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担保、收益权、

保证、承诺等任何妨碍权利完整性的行为 

天纪投资 指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巴士控股 指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电云广告 指 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 

汇鼎投资 指 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佳创实业 指 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 

宝梧实业 指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期 指 2013 年度、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6 月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指 

新嘉联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签订的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 指 

新嘉联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与标的公司参与业绩承诺的

40 名补偿义务人签订的《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及补偿协

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新嘉联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与天纪投资签订的《浙江新嘉

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评估报告》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巴士在线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5〕第

471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师、中联评估师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师、中汇会计师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7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核查意见书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均为四舍五入。若本核查意见书

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敬请

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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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中，新嘉联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巴士在线

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168,503.30 万元；同时新嘉联拟向特定

对象天纪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34,394 万元，所募集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

用后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支付。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新嘉联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巴

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

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

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

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

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

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 42 名交易对方合计

持有的巴士在线 100%的股权。 

其中：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周旭辉和齐斌等 3 名交易对方合计

所持巴士在线 22.60%的股权全部以发行股份支付对价；其余 39名交易对方分别

所持巴士在线股权 75%的部分以发行股份支付对价，其余 25%的部分以现金支

付对价。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巩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并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新嘉联拟向天纪投

资非公开发行股份 2,900万股，募集配套资金34,394万元，金额未超过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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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金额的 100%；所募集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支付。 

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系

不可分割的整体交易方案，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

准，则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巴士在线 100%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

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

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

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

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

高军、罗爱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

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 42 名交易对方。 

（三）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巴士在线 100%的股权，根据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巴

士在线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168,503.30 万元。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

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68,503.30 万元。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况 

1、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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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太仓汇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

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周旭辉、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

康、付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齐斌、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

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

莲、舒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

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 42 名交易对方。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新嘉联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11.8608 元/股、12.9188 元/股、12.3097 元/

股，选取其中的 11.8608 元/股为市场参考价。 

本次重组中，新嘉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股发行价格为 11.86 元/股，该

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 42 名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为 114,585,062

股，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支付现金（元） 

股份支付 
合计（元） 

股份数（股） 对应金额（元） 

1 巴士控股 126,951,245 32,112,456     380,853,728.16  507,804,973.16  

2 周旭辉 0 19,890,777     235,904,615.22   235,904,615.22  

3 格日勒图 42,125,825 10,655,773     126,377,467.78  168,503,292.78  

4 汇鼎投资 0 11,366,158     134,802,633.88  134,802,633.88  

5 高霞 21,062,912 5,327,886      63,188,727.96   84,251,6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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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葛伟 21,062,912 5,327,886      63,188,727.96    84,251,639.96  

7 杨建朋 21,062,912 5,327,886      63,188,727.96    84,251,639.96  

8 王玉香 16,850,330 4,262,309      50,550,984.74    67,401,314.74  

9 陈灏康 8,425,165 2,131,154      25,275,486.44    33,700,651.44  

10 付杰 8,425,165 2,131,154      25,275,486.44    33,700,651.44  

11 佳创实业 8,425,165 2,131,154      25,275,486.44   33,700,651.44  

12 夏秋红 5,055,099 1,278,692      15,165,287.12    20,220,386.12  

13 武新明 4,254,009 1,076,056      12,762,024.16    17,016,033.16  

14 宝梧实业 4,212,582 1,065,577      12,637,743.22    16,850,325.22  

15 柴志峰 4,212,582 1,065,577      12,637,743.22    16,850,325.22  

16 电云广告 4,212,582 1,065,577   12,637,743.22  16,850,325.22  

17 齐斌 0 852,461   10,110,187.46  10,110,187.46  

18 邓长春 2,527,549 639,346       7,582,643.56    10,110,192.56  

19 吴旻 2,527,549 639,346       7,582,643.56    10,110,192.56  

20 黄金辉 2,106,291 532,788       6,318,865.68     8,425,156.68  

21 杨方 2,106,291 532,788       6,318,865.68     8,425,156.68  

22 张俊 2,106,291 532,788       6,318,865.68     8,425,156.68  

23 赵铁栓 2,106,291 532,788       6,318,865.68     8,425,156.68  

24 蔡洪雄 1,762,637 445,861       5,287,911.46     7,050,548.46  

25 王志强 1,762,637 445,861       5,287,911.46     7,050,548.46  

26 孟梦雅 1,685,033 426,230       5,055,087.80     6,740,120.80  

27 袁博 1,263,774 319,673       3,791,321.78     5,055,095.78  

28 周文国 966,821 244,558       2,900,457.88     3,867,278.88  

29 邓欢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0 高军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1 罗爱莲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2 舒云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3 宋宏生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4 王丽玲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5 姚婷 842,516 213,115       2,527,543.90     3,370,059.90  

36 段春萍 537,567 135,978       1,612,699.08     2,150,266.08  

37 熊小勇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38 周远新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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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方莉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40 龚天佐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41 张世强 421,258 106,557       1,263,766.02     1,685,024.02  

42 张昱平 252,754 63,934       758,257.24    1,011,011.24  

合计 326,053,872 114,585,062 1,358,978,835.32 1,685,032,707.32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进行调整的，则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5、锁定期安排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各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函，各交易对方取得上

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具体安排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高

霞等 2 名主体 

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设定任何第三方

权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

则办理。 

王丽玲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

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

低于同期相应指标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

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认购的股

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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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总和”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

则办理。 

佳创实业、夏秋红、吴旻、

邓长春、杨方、孟梦雅等 6

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

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

低于同期相应指标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

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

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

偿义务人各自认购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总和”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

则办理。 

高军和邓欢等 2 主体名体 

1、截至承诺出具日，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 12 个

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其他部分

股权不满 12 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

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

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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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同期相应指标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

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

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

偿义务人各自认购的股份数量。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总和”应分别按照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并以孰低者为准。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

则办理。 

宝梧实业、电云广告、葛伟、

付杰、柴志峰、张俊、赵铁

栓、黄金辉、袁博、舒云、

宋宏生、方莉、张昱平等

13 名主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可设定第三方

权利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的 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

则办理。 

熊小勇、张世强、姚婷、周

远新等 4 名主体 

1、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 12 个月，以该等股权认

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 12 个月，

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

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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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

则办理。 

格日勒图、杨建朋、王玉香、

陈灏康、武新明、蔡洪雄、

王志强、罗爱莲、段春萍、

龚天佐、周文国等 11 名主

体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

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

则办理。 

汇鼎投资、周旭辉、齐斌等

3 名主体 

如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

不足 12 个月的，则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

股份时，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已满 12 个月的，则认购的上

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

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

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天纪投资 

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以及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6、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概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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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00 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上海天纪

投资有限公司。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新嘉联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 

本次重组中，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股发行价格为 11.86 元/

股，该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新嘉联向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2,900 万股股份。 

5、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 298 号 3 号楼 308 室 

法定代表人 周鑫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06 年 3 月 23 日至 2016 年 3 月 22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000941776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投资管理；企业购并；附

设分支机构。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为新嘉联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前，新嘉联总股本为

156,000,000 股，天纪投资持股数为 31,013,002 股，持股比例为 19.88%；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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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完成后，新嘉联总股本为 299,585,062 股，天纪投资持有 60,013,002 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20.03%。 

6、上市地点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7、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以及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8、募集资金量情况 

根据上述确定的发行方案，上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34,394 万元，扣

除发行相关费用 1,662.85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2,731.15 万元。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为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巴士在线股东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相关方案已经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和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等 5 家企业的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二）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2015 年 5 月 20 日，新嘉联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同日，新嘉联与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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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独立董

事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 年 6 月 8 日，新嘉联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三）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出具了《关于核准浙江新嘉联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2354 号）。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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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核查 

一、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

宜的办理状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巴士在线 100%的股权。 

巴士在线已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并变更登记至公司

名下，上市公司已持有巴士在线 100%的股权。 

（二）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巴士在线 100%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三）证券发行登记办理情况 

1、验资情况 

2015 年 11 月 11 日，中汇会计师出具中汇会验〔2015〕3782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上市公司已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等 42 名交易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4,585,062 股，每股发行价格 11.86 元；同时，已采用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

格 11.86 元，募集资金为 343,94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 16,628,500 元后，实收

资金净额为 327,311,500 元；本次发行新增股本 14,3585,062 元，新增资本公积

154,2705,273.32 元，新增注册资本包括以股权出资和货币资金出资。本次发行完

成后，上市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及股本为 299,585,062 元元。 

2、募集配套资金新股发行情况 

2015 年 11 月 5 日，发行人已会同独立财务顾问将发行方案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同意并向特定投资者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发出缴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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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1 月 9 日，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已将认购款项汇 34,394 万

元入独立财务顾问指定账户。 

2015 年 11 月 10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川华信验〔2015〕89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 年 11 月 9 日

止，独立财务顾问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34,394 万元。 

2015 年 11 月 10 日，独立财务顾问向上市公司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5 年 11 月 11 日，中汇会计师出具中汇会验〔2015〕3782 号《验资报告》。 

3、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办理情况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

《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2015 年 11 月 26 日，上述新增股份于深圳交易所上市。 

（五）期间损益归属 

根据交易合同，交易各方对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以下

简称“过渡期间”）的损益作出如下安排： 

从评估（审计）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标的公司的期间收益由上市公司

享有，亏损由王献蜀及巴士控股承担。过渡期间损益的确定以资产交割时相关审

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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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过户、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相关盈利

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一）上市公司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

重组发生变更。 

（二）标的公司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巴士在线的董事由王献蜀、邓长春、张昱平变

更为王献蜀、金一栋、林盼东，监事由周文国变更为邓欢，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未因本次重组发生变更。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违规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违规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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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重组有关协议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

和《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协议均已生效，且协议各方已经或正在依照相关约定

履行协议，无违反上述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重组有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交易对方对新增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均做出了相关承诺，前述相关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

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 

1、上市公司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因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

登记或备案手续； 

2、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协议和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

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 

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

重大风险。 

七、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上市公

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嘉善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上市

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一个月内与国金证券、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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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约定该专户仅用于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发行费用等并购整合

费用。 

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过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

募集配套资金的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2、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

集配套资金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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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

市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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